
西安市碑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级）碑林区第一税务所劳务服务项目西安市碑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级）碑林区第一税务所劳务服务项目中中

标（成交）明细标（成交）明细

正泽兴（陕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西安市碑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级）委托，采用单一来源进行采购碑林区第一税务所劳务服

务项目（项目编码：ZZX2024-DY-ZC006）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名称及中标（成交）结果如下：

一、合同包1 （碑林区第一税务所劳务服务项目）
1.1、中标（成交）供应商：西安山海源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1.2、中标（成交）总价： 5,953,344.0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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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应商根据采购人的人力资源需求向其提供劳务员
工，劳务员工的人事劳动关系、行政关系、党团关系和工
资关系等不发生转移，保留在供应商单位。由供应商依约
向采购人提供相关服务项目。 （2）供应商中标后，应与
采购人签署劳务服务协议，在协议有效期内向采购人提供
劳务服务。劳务服务内容应包括：服务岗位、服务期限、
工作地点、劳动报酬、试用期期限等内容。 （3）根据采
购人要求提供招聘和协助招聘工作，采购人可自行招聘确
定服务员工人选，也可委托供应商，由供应商根据采购人
的用工需要及岗位说明书，向采购人有偿推荐人选，并由
采购人最终确认。推荐人选的相关费用标准由双方另行约
定。 （4）对于供应商与劳务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并安排到
采购人处工作的员工，采购人有权设定试用期。 （5）采
购人确认劳务员工的人选后，向供应商发出《用工通知
函》，供应商应按接到采购人发出的《用工通知书函》
后，负责与采购人确认的劳务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相
关报到手续。收到采购人终止、解除员工劳务服务关系通
知书后，为员工办理离职等手续。 （6）采购人有权制
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员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
定额管理等相关内容，供应商负责依法为员工办理建立、
缴纳、转移、享受各项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等）的相
关手续。 （7）采购人有权根据工作需要对劳务员工进行
岗前培训。 （8）劳务员工行为若触犯了刑法等，以及给
采购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供应商应积极主动配合采购人及
公检法部门的工作办理相关事宜。 （9）采购人有权对劳
务员工的工作进行绩效考核。 （10）双方应依法确定劳务
员工的劳动报酬标准及其试用期的劳动报酬标准。 （11）
采购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和陕西省的有关
规定，承担劳务员工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费用。供
应商根据所列明的缴费基数在采购人支付上述相关费用后
应及时为劳务员工办理。 （12）劳务员工在履行合同期间
发生因工人身伤亡事故时，采购人在事发24小时内电话及
书面通知供应商，并提供所需资料，由供应商统计、上
报、申请理赔。供应商申报完成后，工伤保险机构将赔付
及支付待遇支付给供应商后，供应商应依法及时足额支付
给员工及其家属。 （13）劳务员工非因工死亡时，社会保
险应支付给劳务员工的费用由供应商负责按照社会保险机
构的规定申领并依法支付给劳务员工家属。 （14）劳务员
工的退休手续及退休的管理由供应商办理。 （15）根据国
家相关法律规定，如劳务员工需要根据比例计算并向国家
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险金保障金的，采购人按部分费用支付
给供应商，供应商协助采购人办理相关事宜。 （16）安排
专职人员为劳务员工提供双方约定的服务。 （17）根据员
工工资表，负责代扣代缴应由员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
费、个人所得税和依法应予代扣代缴的其他费用后，以银
行工资卡的方式，按规定的时间发放员工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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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后，签署劳务协
议，提供员工，员工的
相关人事、党团和工资
关系等不转移，保留在
我司；提供招聘和协助
招聘，有偿推荐人选，
推荐费用另行约定；与
采购人确认的入职、离
职员工办理相关手续；
采购人有权设定试用
期、根据需要对员工进
行培训，对员工的工作
进行绩效考核，制定、
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
报酬、工作时间、休息
休假、劳动安全卫生、
保险福利、职员培训、
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
管理等相关内容；我司
为员工办理各项社会保
险手续；员工行为若触
犯了刑法等，我司主动
配合相关部门工作；采
购人承担员工的社会保
险及住房公积金等费
用，我司根据所列明的
缴费基数在收到费用后
及时办理；员工在履行
合同期间发生因工人身
伤亡事故时，采购人在
事发24小时内电话及书
面通知我司，并提供所
需资料，我司统计、上
报、申请理赔。申报完
成后，我司收到支付的
待遇款项将及时足额支
付给员工及家属；员工
非因工死亡，社会保险
应支付的费用由我司按
照相关规定申领并依法
支付给员工家属；我司
办理员工退休手续并进
行管理；根据规定，如
员工需要缴纳残疾人就
业保险金保障金的，采
购人支付后，我司协助
办理；依法代扣代缴员
工个人社会保险费、个
人所得税和其他费用
后，发放员工的工资。

5,953,344.001.00项5,953,344.00

正泽兴（陕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0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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